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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2370号
汤根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城站支行诉被告汤根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2370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8月16日上午0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庭
（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3行初38号之一

蓝想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春明与被
告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行政登
记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3行初38号行政裁定书。本院裁定：准许原告吕春明撤
回对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起诉。案件受理
费50元，由原告吕春明减半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
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
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3行审3号

杭州市下城区真强居民服务店：本院受理申请人杭州市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与你罚款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03行审3号行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302号

楼阳：原告黄晨诉被告浙江晟邦控股有限公司、袁寅隽、
楼青、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77号

包玲榕：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宝芝与被告叶子、包玲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1）浙0106民初3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3669号

张慧、朱福兴、许爱香：本院受理原告易俭华诉被告你们
和朱勇敏、朱杰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司法廉政卡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
31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笕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950号

徐亮：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库诉被告徐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2021）浙0191民初950号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徐亮归还原告王小库
借款3100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事关系，自2020年1
月6日起，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3900元，后于2020年7月22
日归还800元，剩余3100元至今未还。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8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44号

孔祥成：本院受理原告胡卫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91民初14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孔祥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胡卫国借款本金30000元；二、被告孔祥
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卫国逾期利息
（自2021年1月15日起以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三、被告孔祥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卫国律师费3000元；四、被
告孔祥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卫国公
告费650元。本案受理费313元，由被告孔祥成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33号

苏妙荣、陈英、苏泽泽:本院已受理原告洪美娟诉被告
苏妙荣、陈英、苏泽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
月16日9时0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52号

岳万礼:本院受理原告王培华诉被告岳万礼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8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83号

尚克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风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尚
克义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8月24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92号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钟伟诉
被告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
24日上午09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776号

杭州芙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孙军诉被告杭
州芙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577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625号

胡甲平：本院受理原告周令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
6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洪塘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851号

李永（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8****6357）：本院
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
公司诉被告李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赔偿保
险款1117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08月11日14：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854号

李大玉（公民身份号码：5129221963****8798）：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车商第二营业部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分公司、李大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李大玉赔偿保险款
2000元；二、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1年08月11日15：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838号

吴国兵（公民身份号码：5226011988****4410）：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车商第一营业部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吴国兵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吴国兵赔偿保险款
10233元；二、判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1年08月11日14：4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831号

马松华（公民身份号码：4123271979****5439）：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诉被告马松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赔偿保险
款90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08
月12日09：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462号

付家好（公民身份号码:4331271992****6210）：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区江厦法律服务所诉被告付家好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付家好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海曙
区江厦法律服务所诉讼代理费10000元并返还原告垫付
的诉讼费227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06元，减半收
取5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3元，由被告付家好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535号

陈利均：本院受理原告马树虎与被告陈利均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35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811号

周小威：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公司宁波分行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
年8月9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751号

王勇刚：本院受理的原告朱红芳与被告王勇刚（2021）
浙0212民初3751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375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631号

汪廷武：本院受理原告陈屹峰与被告汪廷武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36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28号

毕胜明：本院受理原告励鑫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2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67号

陈丽平：关于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丽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12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31号

曾爱国、宁波国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永毅隔墙有限公司与曾爱国、宁波国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631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292号

陈志龙：本院受理原告王桂锋与被告陈志龙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2日08时45在本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727号

深圳市利佳特五金机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诺
伊斯光电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利佳特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215号

宁波市鄞州思迈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张博：本院受理的原
告宁波市鄞州区都市森林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被告宁波市鄞
州思迈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张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2181号

田坤：本院已受理（2021）浙0213民初2181号原告宁波
奉化方桥海诚食品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6日9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152号

南京金号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580451800U）：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乾元物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南京金号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
干意见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运输
费用人民币116230元及利息（以116230元为基数自
2021年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2日下午15时
00分至15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破6号

申请人施红芳申请被申请人慈溪易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30日作出(2021)浙
0282破申15号民事裁定，受理了该案，并已指定浙江威德会
计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慈溪易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向
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需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债权申报期限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1年6月15日止(债权申报地址:宁波市奉化区中山路2-2
号三楼浙江锦屏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程冠方，联系电话:
134866388820574-88972568)。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慈溪易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6月23日9时30分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地址:慈溪市游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慈
溪市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836号

肖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租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
肖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被告一次性支付手机剩余买断款2180.80
元，并支付自2020年9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租赁物
官方建议零售价3199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2.被
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花费的律师费2500元；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
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1年8月16
日上午10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424号

王相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支公司诉被告王相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庭审直播规定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定于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70号

白雪龙：原告龚庆华与被告白雪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
22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白雪龙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龚庆华货款18769元）。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508号

苏州佳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峻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苏州佳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
15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一、解除原告浙江峻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州佳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于
2019年5月11日签订的弯管机机头更换合同；二、被告苏
州佳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浙江峻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双倍定金8000元，返还预付款6000元，款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
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75元，由被告苏州佳奥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前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672号

刘华：原告龚尧祥与被告刘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
16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华赔偿原告龚尧
祥医疗费8100.1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护理费
1671.92元、交通费200元，合计10772.07元。款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龚尧祥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197元，减半收取98.50元，由原告龚尧祥负担
48.50元，被告刘华负担5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
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按指
定的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951号

彭方勇（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761013****）：原
告邰飞诉被告彭方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21年4

月13日立案受理，因你外出，具体联系住址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等。原告请求判
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65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
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日内。本案由象山县人民法院审判员郑琴独任
审判，定于2021年8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象山县人民
法院三号法庭开庭审理。如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3390号

代兰国（公民身份号码342224198712030653）：本
院受理原告象山爵溪豪杰装潢材料厂与被告代兰国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欠款
计人民币89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25民初3390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0日上午
9时在象山县人民法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执清1号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依据债务人王利珍的申请，于
2021年3月22日裁定受理债务人王利珍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一案，并于2021年4月13日指定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担任管
理人。债务人王利珍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6月21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浙江省瑞安市罗阳
大道香江公馆三单元二楼;联系人:周建雷;联系号码:
15057755827]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行使债权人权利。王利珍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6月23日上午09时
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774号

阳记兰、陈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阳记兰、陈选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1030号

刘海英、付启臣:本院受理原告郑分华与被告付启臣、
刘海英、付邵镇、付刘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5民初
103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5民初91号

温州九村生态庄园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胡忠武与
被告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政府灵昆街道办事处、温州九村生态
庄园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等。现定于2021年9月
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灵昆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
人员由审判长蔡志海、人民陪审员姚宗浩、吴剑龙（替补：周福
松、余新江）组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30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163号

方勇、孙月利：本院受理的原告李芝孟与被告方勇、孙月
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由被告方勇归还
原告借款150000元,支付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按LPR
的4倍计算,自2018年5月18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
止);2、依法判令由被告方勇承担原告为追索该借款而支付的
律师代理费3000元,保险费500元;3、依法判令由被告孙月利
对以上借款、利息、律师代理费、保险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
依法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转普)、传票、诉
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8月30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